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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报告

书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

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完

整。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交易对方已出具承诺

函，保证其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交易所提供的

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

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任何与之相反

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

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

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本报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实

施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本公司《双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全文，该重组

报告书全文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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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次新增股份的发行价格为 12.38 元/股（经除息调整），该发行价格已经

本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  

2、本次新增股份数量为 940,784,985 股，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之发行数量。  

3、本公司已于 2015 年 9 月 1 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截止本报告书出具日，本次新增

股份已完成登记，本次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本次定向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限售期自该等股份

于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登记至名下之日起开始计算。 

5、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1,830,252,707 股，其中，社

会公众股持有的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0%以上，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不符

合《上市规则》有关股票上市交易条件的规定。 

本报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

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双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全文及其他相关公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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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本报告书 指 

《双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

上市公告书》 

双钱股份、本公司、

公司、上市公司 
指 双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谊集团、交易对

方 
指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双钱股份的控股股东 

上海市国资委 指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能化公司 指 
上海华谊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华谊集团的全资

子公司 

新材料公司 指 
上海华谊新材料有限公司，华谊集团的全资子

公司 

精化公司 指 
上海华谊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华谊集团的全资

子公司 

投资公司 指 
上海华谊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华谊集团的全资

子公司 

天原公司 指 
上海天原（集团）有限公司，华谊集团的全资

子公司 

信息公司 指 
上海华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华谊集团的控股

子公司 

财务公司 指 
上海华谊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华谊集团的

控股子公司 

本次交易、本次重

组、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 

指 

双钱股份向上海华谊（集团）公司发行A股购

买其持有的能化公司100%股权、新材料公司

100%股权、精化公司100%股权、投资公司100%

股权、天原公司100%股权、信息公司55%股权

及财务公司30%股权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指 

双钱股份向上海华谊（集团）公司发行A股购

买其持有的能化公司100%股权、新材料公司

100%股权、精化公司100%股权、投资公司100%

股权、天原公司100%股权、信息公司55%股权

及财务公司30%股权 

配套融资 指 

本次交易拟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10名符合条

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25% 

标的资产、交易标

的 
指 

能化公司100%股权、新材料公司100%股权、

精化公司100%股权、投资公司100%股权、天

原公司100%股权、信息公司55%股权及财务公

司3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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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公司 指 
能化公司、新材料公司、精化公司、投资公司、

天原公司、信息公司、财务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协议》 
指 

本公司与华谊集团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上海分公

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独立财务顾问、海

通证券 
指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国浩律

师 
指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审计机构、立信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东洲评估 指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财瑞评估 指 上海财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基准日 指 2014年12月31日 

审计基准日 指 2014年12月31日 

报告期、最近两年 指 2013年、2014年 

过渡期 指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交易交割日止的期间 

期间损益 指 标的资产在过渡期内产生的盈利或亏损 

《公司章程》 指 《双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109号）（2014年修订）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30

号）（2006年修订） 

《非公开发行细

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11

年修订）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

订）》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注：本报告书所涉及数据的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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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由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组成：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上市公司拟向华谊集团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购买其持有的能化公司 100%股

权、新材料公司 100%股权、精化公司 100%股权、投资公司 100%股权、天原公

司 100%股权、信息公司 55%股权及财务公司 30%股权。 

1、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评估机构为东洲评估和财瑞评估。根据东洲评估出具的

资产评估报告沪东洲资评报字（2015）第 0092156 号、第 0089156 号、第 0093156

号、第 0091156 号及第 0090156 号，财瑞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沪财瑞评报

（2015）2002 号及（2015）2005 号，本次评估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

日，选取资产基础法及收益法对 7 家标的公司的对应权益进行评估，最终采用资

产基础法确定评估结论。在资产基础法下，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资产评估增值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 
母公司账面

净资产 
股权评估值 评估增值额 评估增值率 

能化公司 100%股权 521,781.48 690,347.92 168,566.44 32.31% 

新材料公司 100%股权 12,399.31 13,345.19 945.88 7.63% 

精化公司 100%股权 129,610.66 220,250.37 90,639.71 69.93% 

投资公司 100%股权 70,974.33 117,201.42 46,227.09 65.13% 

天原公司 100%股权 65,280.42 101,935.78 36,655.36 56.15% 

信息公司 55%股权 1,601.19 1,903.47 302.28 18.88% 

财务公司 30%股权 19,719.50 19,707.65 -11.85 -0.06% 

合计 821,366.90 1,164,691.81 343,324.91 41.80%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根据上述评估值确定的成交价格为 11,646,91.81 万元，相

对于评估基准日拟购买资产模拟财务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账面净资产的增值额为

343,324.91 万元，增值率为 41.80%。 

2、本次股份发行的价格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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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价格为上市公司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60 个交易日本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12.51 元/股。

由于公司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拟实施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0 元（含税），因此本次发行价格调整为 12.38

元/股。根据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和本次发行价格计算，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940,784,985 股。 

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拟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其控制的关联人不参与募集配套资金部

分的认购，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25%。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价格不低于上市公司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本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12.56

元/股。由于公司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拟实施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0 元（含税），因此本次发行价格调整为 12.43

元/股。根据配套募集资金 373,331.67 万元计算，本次配套募集资金涉及发行股

份数量不超过 300,347,280 股。 

定价基准日至股票发行期间，上市公司如再有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底价按照相应比例进行除权除息调整。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按照《发行管理办法》、《非公开发行细

则》等相关规定，由本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依据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据市场询价结果来确定。 

三、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 

华谊集团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该等股份于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登记

至其名下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双钱

股份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

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公司持有双钱股份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如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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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不得转让本公司在双钱股份拥有权益的股份。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涉及的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认购的股份自股份发行上

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四、期间损益归属 

标的资产的期间损益，指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以本次交易评估

基准日、交割审计基准日对标的资产予以审计的净资产值的差额。若差额为正，

则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盈利，该盈利由双钱股份享有；若差额为负，则标的资产

在过渡期间亏损，该亏损由华谊集团向双钱股份进行现金补偿。标的资产的期间

损益由双方共同委托的财务审计机构于交割日后六十个工作日内审计确认，交割

审计基准日为交易交割日前一个月月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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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本次交易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履行的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决策及审批程序包括： 

1、2015 年 3 月 18 日，华谊集团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双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的方案的议

案》、《关于上海华谊（集团）公司与双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协议的议案》等议案，同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总体安排。 

2、2015 年 3 月 19 日，上海市国资委出具《关于同意双钱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资产重组可行性方案的批复》（沪国资委产权[2015]77 号），原则同意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 

3、2015 年 3 月 23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及相关协议。同日，公司与华谊集团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4、2015 年 4 月 7 日，本次交易涉及的国有资产评估结果获得上海市国资委

核准备案；  

5、2015 年 4 月 8 日，上海市国资委出具《关于双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有关问题的批复》（沪国资委产权[2015]92 号），批准双钱股份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的整体方案。 

6、2015 年 4 月 9 日，上市公司召开了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及相关协议。 

7、2015 年 4 月 29 日，本次交易涉及的财务公司 30%的股权转让及增资获

得中国银监会上海监管局的批复； 

8、2015 年 7 月 23 日，上市公司取得《关于核准双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1721 号），本次交易已经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正式批复。 

本次交易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相关批准的取得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可按照已经获得的批准予



 

11 

以实施。 

二、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标的资产的交付及过户情况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华谊集团应将其持有的能化公司

100%股权、新材料公司 100%股权、精化公司 100%股权、投资公司 100%股权、

天原公司 100%股权、信息公司 55%股权、财务公司 30%股权过户至上市公司名

下。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能化公司 100%股权、新材料公司 100%股权、精化

公司 100%股权、投资公司 100%股权、天原公司 100%股权、信息公司 55%股权、

财务公司 30%股权已过户至上市公司，并完成相关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

办理完毕，上市公司已合法有效地取得标的资产。 

（二）验资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后双钱股份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940,784,985.00 元，新增

股本 940,784,985.00 元，累计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1,830,252,707.00 元，股本

变更为 1,830,252,707.00 元。2015 年 8 月 26 日，立信会计师对此出具了信会师

报字[2015]第 114983 号《验资报告》，审验了因本次重组双钱股份的注册资本与

股本的变动情况。 

（三）新增股份的登记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2 日提供的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双钱股份已于 2015 年 9 月 1 日办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新增 940,784,985 股 A 股股份的登记手续。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双钱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

的 940,784,985 股股份已在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合法有效。 

（四）过渡期损益 

标的资产的期间损益，指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以本次交易评估

基准日、交割审计基准日对标的资产予以审计的净资产值的差额。若差额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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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盈利，该盈利由双钱股份享有；若差额为负，则标的资产

在过渡期间亏损，该亏损由华谊集团向双钱股份进行现金补偿。标的资产的期间

损益由双方共同委托的财务审计机构于交割日后六十个工作日内审计确认，交割

审计基准日为交易交割日前一个月月末。 

上述损益归属期间的损益及数额应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

行审计确认。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相应的审计工作正在推进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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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本次发行股份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二、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方式。 

三、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华谊集团。华谊集团将以其持

有的能化公司 100%股权、新材料公司 100%股权、精化公司 100%股权、投资公

司 100%股权、天原公司 100%股权、信息公司 55%股权、财务公司 30%股权认

购上市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 

四、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

考价的 90%。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

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交易均价的

计算公式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

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

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事宜的首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日（2015 年 3 月 24 日） 

上市公司定价基准日前 20、60、120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分别为 13.96

元/股、13.90 元/股、13.07 元/股，上市公司通过与交易对方之间的协商，兼顾各

方利益，确定发行价格采用定价基准日前 6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作为市

场参考价，并以该市场参考价的 90%，即 12.51 元/股作为发行价格。由于公司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拟实施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0 元（含税），因此本次发行价格调整为 12.38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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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行数量 

根据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和本次发行价格计算，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940,784,985 股。 

六、本次发行股票锁定期 

华谊集团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

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双钱股份股票连续 20 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华

谊集团持有双钱股份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如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因

涉嫌所提供或披露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不得转让华谊

集团在双钱股份拥有权益的股份。 

七、上市地点 

在限售期满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在上交所上市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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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 2015 年 9 月 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一）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双钱股份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600623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华谊集团因本次发行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于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 

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其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上交所的

规则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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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股份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证券类别 变更前数量 变更数量 变更后数量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A股 
- 940,784,985 940,784,985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A股 
646,367,722 - 646,367,722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B股 
- -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B股 
243,100,000 - 243,100,000 

合计 889,467,722 940,784,985 1,830,252,707 

（二）本次发行前（截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上市公司前十大 A 股股东持

股情况如下： 

排名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 587,002,584 65.99  

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中证百度百发

策略 100 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678,000 0.08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摩根士丹利华

鑫量化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21,101 0.07 

4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613,200 0.07  

5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591,125 0.07  

6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566,620 0.06  

7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世诚扬子三号 470,000 0.05  

8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 

359,302 0.04 

9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世诚投资六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46,076 0.04  

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并购重

组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343,375 0.04  

 合    计 591,591,383 66.51  

（三）本次发行后（截至 2015 年 9 月 1 日），上市公司前十大 A 股股东持

股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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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1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 1,527,787,569  83.47 

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中证百度百发

策略 100 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678,000  0.04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摩根士丹利华

鑫量化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21,101  0.03  

4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613,200  0.03  

5 孙金亚 487,520  0.03  

6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世诚扬子三号 470,000  0.03  

7 俞靖 468,500  0.03  

8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世诚投资六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46,076  0.02  

9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融世诚扬子二号

证券投资 

340,000 0.02  

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并购重

组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301,397 0.02 

 合    计 1,532,113,363 83.71 

（四）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为华谊集团，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资委。 

本次交易完成后，华谊集团仍为重组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上海市国资委

仍为重组后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股份变动暨新增股份上市事宜中暂不涉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持股情况的变动。 

三、股份变动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根据《上市公司审计报告》、《上市公司备考审计报告》，本次发行前后上市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对比如下： 

财务指标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合并） （备考合并）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万元） 1,441,588.48 3,208,915.93 

总负债（万元） 944,880.15 1,799,2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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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指标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合并） （备考合并）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3.40 6.43 

资产负债率（%） 65.54 56.07 

财务指标 2014 年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1,473,056.49 3,382,424.5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34,231.78 127,271.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 0.70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11.32 10.8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全面摊

薄净资产收益率（%） 
-4.76 6.49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影响的分析 

1.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盈利能力驱动因素及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 

双钱股份是国内最早生产轮胎的企业之一，目前拥有四大全钢丝载重子午线

轮胎生产基地和一个半钢丝子午线轮胎生产基地。但是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仅仅局

限在轮胎及橡胶领域，在化工产业规模经济、一体化经营及平台化管理的产业大

背景下，面临产业成熟度高及增长放缓的压力。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在原有

业务平稳发展的基础下，注入华谊集团下属的能源化工、精细化工及化工服务板

块核心资产，构筑上市公司新的业务架构，采用多业务驱动、产业周期轮动的模

式实现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1）提升规模效应 

交易完成前后，上市公司 2014 年合并报表与模拟备考合并报表之间主要数

据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次交易前 

（实际数） 

本次交易后 

（备考数） 
变动率 

总资产 1,441,588.48 3,208,915.93 122.6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资产 302,269.93 1,176,581.37 289.25% 

营业收入  1,473,056.49       3,382,424.58     129.6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34,231.78  127,271.24 27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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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通过本次交易，其资产规模、收入规模、利润规模及盈利规模均得

到大幅度的增加，各项指标明显提升。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进一步整合能源

化工、精细化工、绿色轮胎和化工服务业务，各项目均在收入中占有一定比重，

多元化业务结构有助于上市公司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开拓新的业绩增长点，实

现多产业混合驱动的盈利增长模式，最大化规模经济效应。 

（2）产业链的整合 

本次交易完成，上市公司将能源化工、精细化工和绿色轮胎各业务产品置于

一个平台下，通过横向、纵向产品延伸，实现产业链的整合，有助于上市公司形

成“基础化工产品——中下游化工原辅材料产品——终端用户产品（含绿色轮

胎）”化工产业链的一体化业务体系。 

（3）打造采购销售平台 

上市公司拟整合打造统一的销售及采购平台，降低采购和销售的成本以降低

运营成本，构建合理高效的资源配置体系并有效监控生产制造型企业的库存水

平，提高上市公司的资源利用效率，与贸易业务构筑联动平台，提升上市公司的

原材料采购及产品市场销售过程中的议价能力。 

（4）发展孵化新型产业 

本次标的公司之一的投资公司是集团下属的新业务孵化发展平台，未来将通

过投资并购的方式挖掘潜在核心业务项目机会，并选择性地培育1-2个核心业务。 

2. 本次交易后多主业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在原有的业务基础上将增加能源化工、精细化工

及化工服务等板块业务，华谊集团实现旗下经营性核心资产上市，使上市公司构

建“3+1”的业务模式，实现“拳头战略”，规模经济效应大幅提升，有助于上市公

司构建一体化产业链条，提升上市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及盈利水平，增强上市公司

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影响的分析 

1.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财务指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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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交易前后利润率水平比较分析 

最近一年，上市公司与本次交易购买完成后的备考利润水平对比如下： 

项目 
本次交易前（实

际数） 

本次交易后（备考

数） 

营业利润率 -1.21% 2.80% 

销售毛利率 10.79% 11.91% 

销售净利率 3.05% 4.31%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11.32% 10.8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4.76% 6.49%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具有较强盈利能力，本次资产购买完成后，2014 年度上

市公司备考的营业利润率、销售毛利率、销售净利率、扣非后净资产收益率均较

本次资产购买前有所上升。 

（2）本次交易前后每股收益水平比较分析 

最近一年，上市公司与本次交易购买完成后的备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和每股收益指标变动如下： 

项目 本次交易前（实际数） 本次交易后（备考数）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元） 34,231.78  127,271.24   

每股收益（元/股） 0.38  0.70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由 34,231.78 万元上

升至 127,271.24 万元，提高 271.79%；每股收益由 0.38 元/股提高至 0.70 元/股，

提高 84.21%，盈利能力大幅提升。 

（3）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构成 

单位：万元 

行业名称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占比 营业成本 占比 

毛

利

率 

营业收入 占比 营业成本 占比 

毛

利

率 

主营业务收

入与成本合

计 

3,355,623.85 100% 2,961,703.90 100% 12% 3,237,165.02 100% 2,887,595.97 100% 11% 

（1）轮胎行

业 
1,462,342.94 44% 1,304,092.85 44% 11% 1,424,512.23 44% 1,234,612.43 43% 13% 

（2）能源化

工 
763,478.44 23% 613,159.09 21% 20% 595,643.99 18% 509,200.80 1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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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甲醇 250,134.55 7% 202,784.04 7% 19% 248,955.42 8% 178,281.78 6% 28% 

②醋酸及酯 295,934.44 9% 209,121.79 7% 29% 121,420.15 4% 118,672.82 4% 2% 

③工业气体 41,301.83 1% 27,339.73 1% 34% 70,830.72 2% 62,899.32 2% 11% 

④其他能源

化工 
176,107.61 5% 173,913.52 6% 1% 154,437.70 5% 149,346.88 5% 3% 

（3）精细化

工 
338,191.52 10% 271,411.10 9% 20% 330,350.19 10% 274,196.76 9% 17% 

①涂料及树

脂 
152,167.63 5% 127,842.43 4% 16% 147,335.81 5% 123,278.36 4% 16% 

②试剂及中

间体 
118,509.02 4% 89,146.51 3% 25% 115,843.94 4% 94,436.21 3% 18% 

③颜料 38,845.79 1% 33,157.55 1% 15% 36,582.56 1% 31,567.46 1% 14% 

④其他精细

化工 
28,669.08 1% 21,264.61 1% 26% 30,587.88 1% 24,914.73 1% 19% 

（4）化工服

务 
737,415.64 22% 725,966.48 25% 2% 839,101.35 26% 829,442.05 29% 1% 

①化工贸易 726,376.67 22% 715,867.71 24% 1% 830,768.39 26% 821,910.95 28% 1% 

②其他化工

服务业务 
11,038.97 0% 10,098.77 0% 9% 8,332.96 0% 7,531.10 0% 10% 

（5）其他 54,195.31 2% 47,074.39 2% 13% 47,557.26 1% 40,143.93 1% 16% 

2.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未来资本性支出的影响 

本公司暂无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新增对标的公司未来资本性支出的计划。但本

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本公司的下属企业，其未来的资本性支出计划将

纳入本公司未来的年度计划、发展规划中统筹考虑。 

3. 职工安置方案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不涉及员工安置方案。 

4. 本次交易成本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成本主要为：1、上市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

机构及评估机构所产生的中介服务费用；2、本次交易涉及的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所产生的发行费用。 

5. 标的公司可辨认无形资产的确认依据、金额及对上市公司未来经营业绩

的影响 

在本次交易合并前，标的公司 2014 年末可辨认无形资产分别为：土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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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1,247,410,530.10 元、商标使用权 1,207,500.00 元、电脑软件 2,840,196.54 元、

专利权 28,678,463.08 元、非专利技术 94,326,350.79 元，合计 1,374,463,040.51

元；2013 年度摊销金额为 25,877,757.58 元、占原值比例为 2.35%、占营业总成

本比例为 0.14%，2014 年度摊销金额为 23,641,939.46 元、占原值比例为 1.5%，

占营业总成本比例为 0.13%。其中土地使用权、商标、专利权、非专利技术主要

根据权证、证书、合同、支付凭证等确认，电脑软件主要根据合同、支付凭证等

确认，2013 年至 2014 年度当年摊销额占无形资产原值比例及占营业总成本比例

均较小，对上市公司未来经营业绩无重大影响。 

本次交易双方在交易前后的最终控制方均属华谊集团，故按照本次上市公司

重组方案，双钱股份采用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后，应采用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准则合并标的资产，根据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准则规定，被合并方各项资产、负

债应维持其在被合并方的原账面价值不变，故企业合并中即本次交易合并过程中

不会产生新的可辨认无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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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 

机构名称：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人： 王开国 

住所： 上海市广东路689号 

联系电话： 021-23219000 

传真： 021-63411061 

部门负责人： 杨艳华 

项目联系人： 李永昊、张乾圣、胡珉杰、邵楠、钟夏楠、尉航 

 

二、专项法律顾问 

机构名称：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 黄宁宁 

住所： 上海市北京西路968号嘉地中心23-25楼 

联系电话： 021-52341668 

传真： 021-62675187 

经办律师： 刘维、张隽、宋萍萍 

 

三、财务审计机构 

机构名称：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朱建弟  

住所： 上海市南京东路61号4楼  

联系电话： 021-63391166  

传真： 021-63392558  

注册会计师： 王士玮、徐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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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产评估机构 

1. 东洲评估 

机构名称：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负责人： 王小敏 

住所： 上海市延安西路889号太平洋企业中心19楼 

联系电话： 021-52402166 

传真： 021-62252086 

注册资产评估师： 武钢、朱淋云 

2. 财瑞评估 

机构名称： 上海财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负责人： 孙磊  

住所： 上海市延安西路1357号  

联系电话： 021-62261357  

传真： 021-62257892  

注册资产评估师： 沈丰、吴苹、陈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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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中介机构关于本次交易实施过程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意见 

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7 日出具了《海通证券关于双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认为：” 

1、双钱股份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实施过程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获得了必要的批准或核准，且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

义务。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交易资产交割过程

中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差异的情况，相关协议及承诺已切

实履行或正在履行中；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因本次重组事项而发生上市公司资

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上市公司尚需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新增股份的发行和上市办理相关手续，并需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上述后续事项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对上市

公司不构成重大风险。 

2、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双钱股份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及相关股份上市的

基本条件，本独立财务顾问同意推荐双钱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 

二、法律顾问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法律顾问国浩律师于 2015 年 9 月 7 日出具了《国

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双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情况之

法律意见书》，认为：“ 

（1）本次交易已经履行了应当履行的批准和授权程序，相关批准和授权合

法有效，本次交易各方有权按照该等批准实施本次交易； 



 

26 

（2）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各方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相关

协议约定办理了标的资产过户、验资及股份登记手续，符合《重组办法》等法律

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 

（3）发行人办理本次新增股份的上市以及后续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不存在法

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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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备查文件及查阅方式 

一、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 2015 年 7 月 23 日印发的《关于核准双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向上海华谊（集团）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1721 号）；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3、立信会计师出具的双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5]

第 114983 号）；  

4、海通证券出具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双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

见》；  

5、国浩律师出具的《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双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 

二、备查地点 

名称： 双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查阅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290号 

联系人： 马晓宾 

联系电话： 021-26067288 

指定信息披露报纸： 《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 

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www.sse.com.cn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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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双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之签章页） 

 

 

   

 

双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9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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